附件 2 
“边城之光·童心绘梦”残疾青少年绘画比赛作品

授权书

本人系        （参赛青少年姓名）的监护人        （姓名）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，同意其参加由县残联、县教委、团县委、县文联联合举办的“边城之光·童心绘梦”残疾青少年绘画比赛，现就参赛作品相关事宜授权如下：
1.承诺报名信息真实有效，参赛作品为本人独立原创，无抄袭、代笔等违规行为，认同并严格遵守本次比赛的各项规定要求。

2.授权主办单位对参赛作品拥有线上线下媒体宣传、公益展览、文化交流、作品集制作等非商业性使用权，不另付稿酬，作者享有作品署名权。

3.若作品获得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奖，同意由主办单位统一收藏，不予退还，主办单位可将作品用于边城公益文化展示交流。

4.本授权书自监护人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具有法律效力。
本人或监护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授权日期：2026年   月   日


